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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明知故犯”？

了解一下这项罪名

　　淄博的陈某今年55岁，长期在潍城区打工。近日，
陈某在下班途中盗窃一辆电动三轮车，为掩人耳目，他将电

动三轮车骑回了淄博老家，并交给弟弟，嘱咐其找买家。陈某
的弟弟明知这辆电动三轮车是偷来的，还是决定参与转卖。之后，

陈某的弟弟将电动三轮车以3280元的价格卖给了邻村的王某。完成交易
后，陈某的弟弟自留680元，将剩余的2600元转给了陈某。目前，陈某因盗

窃罪被判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其弟弟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也被
依法处理。

噪什么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指达到刑法规定的
能够承担刑事责任年龄能力的自然人、单位明知

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故意予以窝藏、转
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

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明
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
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
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
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立案标准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
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立案追究刑事责任：
　　一年内曾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
为受过行政处罚，又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
的收益行为的；
　　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系电力设备、交通设施、广
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军事设施或者救灾、抢
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
　　掩饰、隐瞒行为致使上游犯罪无法及时查处，并造
成公私财物损失无法挽回的；
　　实施其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
为，妨害司法机关对上游犯罪进行追究的；
　　明知是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收购，数量达到五十
只以上的。
　　司法解释对掩饰、隐瞒涉及计算机信息系统数
据、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权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
收益行为构成犯罪已有规定的，办理此类案件依
照该规定。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
的收益价值总额达到十

万元以上的；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十次以
上，或者三次以上且价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
　　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系电力设备、交通设
施、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军事设施或者救
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价
值总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
　　掩饰、隐瞒行为致使上游犯罪无法及时查处，并造
成公私财物重大损失无法挽回或其他严重后果的；
　　实施其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
为，严重妨害司法机关对上游犯罪予以追究的；
　　司法解释对掩饰、隐瞒涉及机动车、计算机信息系
统数据、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权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
收益行为认定“情节严重”已有规定的，依照该规定
认定。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数额，应当
以实施掩饰、隐瞒行为时为准。收购或者代为销售财物
的价格高于其实际价值的，以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价格
计算。
　 多次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
为，未经行政处罚，依法应当追诉的，犯罪所得、犯罪
所得收益的数额应当累计计算。

案例

  明知物品是偷来的，还为盗窃
者逃避警方追查提供便利，或参与
赃物转卖，这就极有可能涉嫌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下
称“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这
项罪名的立案标准是什么？潍城公
安分局相关民警作出解答。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晓萌

  如今，一些养老服务机构和企业打着“养老服
务”“健康养老”等名义，以“高利息、高回报”
为诱饵实施非法集资活动吸收老年人资金，给老年
人造成严重财产损失和精神伤害，存在重大风险隐
患。民政部近期发布《关于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
的风险提示》。

噪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表现形式

  假借养老服务机构之名非法集资。一些企业没
有养老服务机构实体，没有实际收住老年人并提供
照料护理服务，但通过临时租用养老服务机构场地
开展活动、宣称与养老服务机构签订合作协议等方
式，“碰瓷”养老服务机构，以办卡返利、福利补
贴、享受折扣等形式，诱骗老年人办卡储值非法吸
收资金。
  以提供“养老服务”为名非法集资。一些机构
明显超过床位供给能力承诺服务，或者超出自身可
持续盈利水平承诺还本付息，以办理“贵宾卡”
“会员卡”“预付卡”预交“养老服务费用”等名
义，通过向老年人收取高额会员费、保证金等方式
非法吸收资金。
  以投资“养老项目”为名非法集资。以投
资、加盟、入股养生养老基地、销售虚构的养老
公寓、长期出租养老床位、“时间银行”互助养
老项目等名义，以承诺高额收益、返本销售、
售后返租、约定回购为幌子非法吸收资金。
  以销售“老年产品”为名非法集资。打着
“健康养老”名义，实际上不具有销售商品
的真实内容，或者以医疗名义给老年人推广
销售所谓“保健”相关用品，采取商品回
购、寄存代售、消费返利、免费体检、赠
送礼品、会议营销、养生讲座、专家义诊
等方式，以承诺消费返利或给予其他投
资回报为诱饵非法吸收资金。
  以享受“旅居养老”为名非法集
资。以邀请老年人低价甚至免费旅游，
或者考察所谓“旅居养老”项目为
名，通过储值返利、投资分红、积分
养老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

噪风险提示

  高额利息无法兑现 承诺的高额
利息资金主要来源于老年人缴纳的费
用，属于拆东墙补西墙。一些机构或
企业不存在与其承诺回报相匹配的收
益，资金运转难以持续维系，一旦资
金链断裂，高额利息无法兑付。
  资金安全无法保障 非法吸收的
资金大多在个人或第三方关联账户，
隐蔽性强，难以得到有效监管，存在
转移资金、卷款跑路的风险，追赃挽
损难度大，本金难以追回。
  养老服务需求无法满足 一些机
构和企业不具备提供服务的能力，通
过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骗取
老年人信任，但往往无法兑现承诺达
到预期效果，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无法得到满足。
  按照《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
等有关规定，对非法集资人、非法集资
协助人将严肃追究法律责任，参与非法
集资风险自担。养老服务机构的本质是提

供养老服务，对带有投资返利性质的承
诺，老年人应谨记高回报伴随高风险，认清

高额利诱背后隐藏的巨大风险，自觉远离非
法集资，防范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发现涉嫌

违法犯罪线索，可立即向有关部门举报。
                本报综合

警惕养老领域非法集资

  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情节
严重的情形有哪些

　　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
益的数额认定


